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策法规 
 

 
 
 

1 

关于发布《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 

业务指引》及配套表格的公告 
 

[2017]10 号 

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

放、共享”的发展理念和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中构建

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，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

式转变，实现绿色、循环、低碳发展，依据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

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8〕第

1 号）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相关

自律规则，协会组织市场成员完成了《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

工具业务指引》及配套表格的起草工作，经协会第四届债券市场

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并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同意，现予发布

施行。 

 

附件： 

1.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 

2.M.16 表（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表）和 GP 表（绿色

评估报告信息披露表） 

 

http://www.nafmii.org.cn/ggtz/gg/201703/P020170322639776098176.pdf
http://www.nafmii.org.cn/ggtz/gg/201703/P020170322639776094534.pdf
http://www.nafmii.org.cn/ggtz/gg/201703/P020170322639776094534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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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

2017 年 3 月 22 日 

 

 


